




預估年薪不含個人績效評核及即時獎勵、夜班費

1

固定大夜班費

包班
(15天)

未包班
包班

(15天)
未包班

特殊單位護理師 42,222 44,222 482,664~552,986 0~4,800 0~30,138 0~40,184

一般病房護理師 40,222 42,222 458,664~528,986 0~4,800 0~30,138 0~40,184

特殊單位護士 37,350 39,350 436,200 ~499,970 0~3,840 0~27,330 0~36,440

一般病房護士 35,350 37,350 412,200~ 475,970 0~3,840 0~27,330 0~36,440

門診護理師 31,350 33,350 364,200 ~427,970 0~3,840 0~27,330 0~36,440 0

門診護士 30,850 32,850 358,200 ~421,970 0~3,840 0~27,330 0~36,440 0

實習護士 29,350 31,350 352,200~415,970 0~3,840 0~27,330 0~36,440 0

職稱

備註:
1.約用人員薪資均以「月」計之；未滿整月，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。

2.門診護理人員本薪為固定薪級，以士生級核敘。

3.試用期間3個月。

4.月薪結構:本薪=加給+津貼(約用人員薪資作業辦法第二點)；即時獎勵金:護理師4000元/月、門診護理師(士)3000元/月、 實習護士2000元/月。

5.個人績效評核獎勵金:採季評月發):依個人表現給予0~4800獎勵金

6.年終工作獎金:約用人員當年度1月31日以前已在職至同年12月31日仍在職者，需視本院年度業務賸餘狀況以本薪(年功薪)為計算單位，依當年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

獎金發給注意事項」發給月數，於農曆春節10日前一次發給；當年度2月1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職人員，如同年12月31日仍在職者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。(約用

人員管理要點第16條)
7.年終考核獎金:當年度連續任職6個月以上，12月31日仍在職者，每年年終時以其平時考核為依據評核成績。甲等，晉本薪一級，2個月本薪；乙等，留原級，發給1
個月本薪；丙等，留原級，且不發給考核獎金。(詳如約用人員級理要點34.38條)
8.預估年薪:含年終工作獎金、年終考核獎金；不含個人績效評核及即時獎勵金、夜班費

9.約用護理人員調任約用門診護理人員，按約用門診護理人員待遇規定支薪；因職務異動回任約用護理人員者，則依原職務薪級敘薪。

試用期滿

新進人員月薪(含即時獎勵)

0 0

 18天

1,100

0 0

0 0

夜班費(每班)

小夜班
年終考核獎
金（甲等本
薪2個月）

預估年薪
試用期間

個人績效評核
獎勵金（季評

月發）

年終工作獎
金（本薪１.

５個月）

650

浮動薪

550 350 850

大夜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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